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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金融體系法律制度: 
保險業界須知 
簡介 

新的《金融體系法律制度》（第 13/2023 號法律）於 2023 年 8 月 14 日刊登於《澳門特別行政區公報》，
並將於 2023 年 11 月 1 日生效。新法將為澳門整個金融體系帶來多項變化，本快訊將集中介紹當中對保
險業影響最大的變化。 

範圍 -《金融體系法律制度》對保險公司的適用性 

最相關的變化之一是保險、再保險和退休基金管理活動被明確納入其規管範圍。「金融機構」的定義在修
法後現包括保險公司、再保險公司和退休基金管理公司。 

因此，除了專門針對其他金融機構的規定（例如第二編關於信用機構）外，《金融體系法律制度》內其餘
的規定皆適用於保險公司。這意味著除非專有法規另有規定，否則《金融體系法律制度》（即第一編、第
三編和第四編）將候補適用於保險公司。 

具體而言，保險公司將繼續受《保險業務法律制度》（經第 21/2020 號法律修改並由第 229/2020 號行
政長官批示重新公佈的第 27/97/M 號法令）當中明確規定的事項規管。對於《保險業務法律制度》沒有
規定但《金融體系法律制度》有規定的事項，將適用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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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新變化的概述 

其他定義 

新增「附屬公司」、「支行」和「高級管理人員」等定義，以解決保險業指引實際操作上的一些疑問。 

 

監管行動 

新法將加強對保險公司的監管行動，特別是監管對象由原來的澳門持牌實體延伸至該等實體所屬集團的其
他實體。 

 

廣告活動 

任何未獲許可經營金融業務的實體不得在澳門進行金融產品或服務的廣告宣傳。保險公司向公眾提供資訊
及進行廣告宣傳須遵守一般法的規定，不得從事含不真實、虛假或引人誤解的金融資訊或資料的廣告或推
廣活動，以及不得進行可影響金融機構間正常競爭關係的活動。澳門金管局可命令變更，甚至終止有關廣
告宣傳。 

 

競爭 

保險公司不得透過協議或其他方法謀取金融市場的控制地位或限制競爭。 

 

保險科技: 實驗性金融科技項目的臨時許可 

金融科技正在改變金融服務的策劃、推廣和供應模式，保險業也不例外。為配合金融科技發展，更好地促
進和規範金融創新活動，《金融體系法律制度》引入了金融創新的臨時許可制度，使澳門金管局可向金融
科技項目給予臨時許可。這將容許在風險可控的情況下，合資格實體在沒有金融牌照的情況下開展金融科
技項目。合資格實體是指學術或科技研究開發機構、從事科技業務的實體，以及在獲許可經營的業務範圍
外進行金融創新項目的金融機構（包括保險公司）。 

對此制度的進一步說明和規範有待出台，特別是有關臨時許可的申請程序和所需文件、申請人資格、申請
條件、風險管理和審批標準等方面的規則。然而，《金融體系法律制度》似乎將金融機構的創新活動分為
「獲許可經營的業務範圍內」和「獲許可經營的業務範圍外」兩種情況。我們將密切關注澳門金管局將如
何處理這兩種情況，尤其是當涉及（指任何持牌保險公司）獲許可經營的業務範圍內的活動時，是否將遵
循鄰近制度規定無需申請臨時許可，而只需向監管機構提出申請，並在評估風險可控後取得其不反對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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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罰 - 適用罰款的數量和金額大幅增加 

違反《保險業務法律制度》規定的罰款將大幅增加。對《保險業務法律制度》的修改包括變更對持牌保險
公司的罰款限額。目前為澳門元一萬元至一百萬元的罰款範圍將大幅增加至澳門元二萬元至五百萬元（現
行規定的五倍）。  

《金融體系法律制度》還列出了一系列(嚴重)行政違法行為，當中有些亦將候補適用於保險公司（例如違
反《金融體系法律制度》規定的廣告活動）。違反規定時，將科澳門元二萬元至一千萬元的罰款。 

對所有嚴重影響保險人或再保險人的穩健經營、干擾金融體系的穩定或擾亂金融市場的正常運作，又或嚴
重影響澳門金管局對有關實體的財務或經營狀況的全面掌握或判斷的行政違法行為，將科澳門元五百萬元
至一千萬元罰款。 

 

對《保險業務法律制度》的進一步修改 

《保險業務法律制度》中若干條文中「訓令」的表述改為「行政長官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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